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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池区醇基燃料等新型液体燃料安全专项整治

工作方案

醇基燃料主要是以甲醇或乙醇（危险化学品）为主要成分混配

的液体燃料，闪点低于 60℃或醇总含量不低于 70%的醇基燃料属于

危险化学品。目前市场上出现了醇基燃料、环保油、白油、生物质

燃料、轻质循环油等多种形式的燃料，以液体形式存在，挥发腐蚀

性高，火灾危险性大，安全性较差，泄漏后易造成火灾爆炸事故，

其生产、储存、经营、运输、使用等环节安全隐患突出。近年来,

吉林长春、宁夏银川、辽宁辽阳等地接连发生餐饮场所重特大火灾

爆炸事故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，教训极为深刻，暴露出餐饮场所监

管责任缺失、安全管理不到位、本质安全条件较低、从业人员安全

素质不高等问题。为深刻汲取有关事故教训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

命财产安全，根据区委、区政府要求，经研究自即日起至 2025 年

11月底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醇基燃料等新型液体燃料安全专项整治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全面整治餐饮场所（包括单位食堂）醇基燃料等新型液体燃料

供应、运输、储存和使用环节的安全隐患，坚决取缔无生产厂家、

无质量合格证和无生产日期的““三无”产品”，着力清除餐饮场

所、单位食堂等“油气混用”的重大隐患，严厉打击非法生产、经

营、储存、运输和使用醇基燃料等新型液体燃料的行为，依法关闭

违法违规生产、经营企业和使用场所，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，

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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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整治内容

（一）生产经营环节。醇基燃料等新型液体燃料生产、储存场

所不符合国家标准及相关规定；未取得相关许可生产、经营醇基燃

料等新型液体燃料等。

（二）运输配送环节。运输属于危险化学品的醇基燃料等新型

液体燃料过程中，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非法运输；未取得

从业资格的人员非法驾驶、押运运输车辆；非法改装车辆运输；向

未取得危险货物运输许可的车辆非法充装；装卸时未采取防火、防

静电等安全措施，不符合安全作业规定等。

（三）储存使用环节。醇基燃料等新型液体燃料储存条件及输

送方式不符合安全要求；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规定使

用醇基燃料等新型液体燃料的餐饮经营场所等。

三、整治责任

（一）企业主体责任。凡在我区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和使

用醇基燃料等新型液体燃料的企业和个人，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使

用场所应符合安全生产条件和消防生产条件，储存场所和器具符合

相关标准规范；建立相应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企业台账，严格管理；

严格遵守国家安全生产、消防、道路交通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切实履

行相应责任和义务。属于危险化学品的还应做到：

1.生产经营企业和个人。应当满足安全生产条件，依法取得相

应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（经营）许可证；应当将醇基燃料等新型液

体燃料原材料储存在满足安全条件、具备合法资质的专用仓储（库）

内；严禁向未取得相应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车辆充装；严禁委

托未取得相应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运输企业运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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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经营企业。应当依法取得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，并向

合法的生产经营企业采购；提供产品名称、成分、生产厂家、产品

合格证等，应当将醇基燃料储存在满足安全条件、具备合法资质的

专用仓储（库）内，存储方式或者数量应符合国家标准及相关规定；

严禁委托未取得相应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运输企业运输；严禁

销售给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和消防安全条件的餐饮企业、单位食堂。

3.运输企业和个人。应当依法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，使

用合法资质运输专用车辆从事配送工作；严禁向未取得相应道路危

险货物运输资质的车辆非法充装（分装、转运）。

4.使用企业和个人。一是应当向合法生产、经营企业购买，签

订安全供应合同，索取营业执照、生产经营许可证、产品名称、主

要成分、产品质量检测报告、产品合格证等；二是应当建立健全使

用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，建立健全进货单位名称、联系

方式、许可证号及运输车辆车牌号、资质证照、进货发票等相关情

况登记台账；三是应当在符合建筑防火、消防设施器材等标准规范

的场所使用，通过合格的专用灶具使用，具备危险化学品安全防护

距离；四是设备用具的安装、使用及其线路、管路的设计、敷设、

维护保养应符合有关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，燃料管道应当设置事故

切断阀，储罐不得安放在建筑内或设置在建筑屋顶等；五是符合相

关安全用气要求，不得擅自改装户内燃气设施、不得在同一房间内

使用两种及以上气源。

（二）职责分工。按照“属地管理”和“谁所有谁负责，谁经

营谁管理”的原则以及“三管三必须”的要求，全面落实属地政府

和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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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商务主管部门：负责督促餐饮企业加强安全管理，督促落实

安全使用醇基燃料等新型液体燃料的主体责任。

2.应急部门：负责依法对属于危险化学品的醇基燃料等新型液

体燃料生产、经营行为实施许可和监督管理。依法查处非法生产、

经营属于危险化学品的醇基燃料等新型液体燃料行为。

3.公安部门：负责醇基燃料等新型液体燃料运输车辆的道路交

通安全管理，依法查处道路运输交通违法行为；对非法生产、经营、

储存、使用和运输醇基燃料等新型液体燃料行为依法查处并追究相

关责任；进行溯源管理，会同有关部门查处违法生产经营人员、车

辆等信息，对涉嫌犯罪的依法追责。

4.市场监管部门：负责生产、销售环节醇基燃料等新型液体燃

料产品质量监督管理；依法查处职责内的无照经营、生产醇基燃料

等新型液体燃料、醇基燃料灶具等违法行为和依法查处生产、销售

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；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取缔和打击非法违法生

产、经营、储存和使用醇基燃料等新型液体燃料行为。

5.交通运输部门：协助市交通运输局对属地监管的承运属醇基

燃料等新型液体燃料运输企业、营运车辆、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，

协助市交通运输局依法打击不符合资格条件的运输行为。

6.住房城乡建设部门：依法负责有关新、改（扩）建醇基燃料

等新型液体燃料生产、储存、经营场所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

收管理工作，把好消防安全源头关；督促燃气企业加强供气服务。

7.消防部门：负责对醇基燃料等新型液体燃料使用场所开展消

防安全检查，对违反有关消防技术标准和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依法

进行查处。



— 5—

8.各镇街（管委会）：负责本地专项整治工作，建立安全监管

机制，全面推进整治。各地要鼓励引导餐饮企业将醇基燃料等新型

液体燃料逐步改用管道天然气或电气灶具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专项整治从即日起至 2025 年 11 月底结束，分三个阶段进行：

（一）自查自纠阶段（即日起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）。各地

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对餐饮场所醇基燃料等新型液体燃料

的供应、运输、储存和使用进行一次全面调查摸底，摸清基本情况，

建立基础台账。要制定本辖区、本行业专项整治实施方案，督促辖

区、行业内醇基燃料等新型液体燃料从业单位按照相关规定、标准，

认真进行自查自改，对查出的隐患问题，要做到整改措施、责任、

资金、时限和预案“五到位”。
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2025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25 日）。各

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工作要求和职责分工，深入醇基燃料等新型液

体燃料供应企业和使用单位开展执法检查等活动，督促其及时整改

排查出的问题；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，要依法严厉查处取缔，对可

能存在严重后果的行为，要及时移交相关部门。区安委办、消安委

办将结合相关工作适时对专项整治开展情况进行督查。

（三）总结验收阶段（2025 年 11 月 26 日至 11 月 30 日）。

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总结专项整治开展情况，进一步完善相关制

度措施，推动建立醇基燃料等新型液体燃料安全监管工作长效机制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

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，充分认识加强醇基燃料等新型

液体燃料安全监管的重要性、必要性，把醇基燃料等新型液体燃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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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安全监管作为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项重要工作，切实增强

责任感和紧迫感，根据本地区本行业实际制定一企一方案，细化整

治任务、措施，压实各方责任，确保整治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保障生命通道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近期有关典

型事故教训，以此次专项整治为契机，下大力气解决占用、堵塞、

封闭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等突出问题，对发现安全出口锁闭及占用、

堵塞疏散通道和疏散楼梯的，责令立即整改；对发现门窗堵塞或设

置户外广告牌、铁栅栏等影响逃生障碍物的，责令立即拆除，全面

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无阻。

（三）强化宣传教育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针对非法违法生产、

经营、运输、储存、使用醇基燃料等新型液体燃料隐蔽性强的特点，

采取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其违法性、危险性和危害性。要引导餐饮

场所企业和个人使用符合安全条件的燃料和燃烧器具，强化对排查

整治中发现典型案例的宣传和警示教育。要开展业务指导和培训，

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。

（四）完善工作机制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建立信息沟通和共享

机制，定期收集汇总、分析研判、互通醇基燃料安全监管工作情况；

要加大联合检查、联合执法的力度，密切合作，协同配合，形成齐

抓共管的工作格局，并将整改完成情况每月 30 日前，报至区商务

局。

联系人：喻凌海 联系电话：18856611006

附件：《贵池区餐饮单位使用液体醇基燃料情况摸底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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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池区餐饮单位使用液体醇基燃料情况摸底表

上报单位： 日期：

序

号

所属社

区

餐饮单位

名称

主要负责人姓名及

联系方式

是否使用醇

基燃料

是否使用天然气或瓶

装液化气

供货商

名称

供货商联系

方式

供货商危化品经营

许可证

存储位

置

整改情

况

备

注


